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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來庵主祀五瘟神等神明。（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西來庵事件與大明慈悲國
文．圖片提供／陳芝蓉（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  

1915 年，西來庵 ‧ 噍吧哖事件的發

生，震驚了日本統治者。當時的日本內務

大臣一木喜德郎稱這次的事件是「一部分

的無智迷信之輩」所惹出的事端。為何他

會以「無智迷信」來形容余清芳等人呢？

首先，讓我們看下面這一段話：

「大明慈悲國奉旨，平臺征伐天下大

元帥余示諭，三臺萬民知悉，天愛萬民，

篤生聖主，為民父母，所以保毓乾元，統

馭萬邦，坐鎮中央。……倭賊猖狂，造罪

彌天，怙惡不悛。乙未五月，侵犯臺疆，

苦害生靈，……聖神仙佛，下凡傳道，門

徒萬千，變化無窮。今年乙卯五月，倭賊

到臺二十有年已滿，氣數將終，天地不容

，神人共怒。我朝大明國運初興，本帥奉

天舉義討賊興兵，……天兵到處，望風歸

順，倒戈投降。……爾等萬民，各宜稟遵

而行毋違，特示。」（原文無標點）

這段話出自於余清芳的〈示諭文

〉，文中明確寫出自己為大元帥，成

立「大明慈悲國」，要「舉義討賊」

，還寫到「聖神仙佛」、「天兵」等

含有宗教意涵的語彙。余清芳以「大

明慈悲國大元帥」名義揭出示諭文，

號召大眾參加反日革命，並建立以臺

灣人慈悲治理臺灣的「臺灣國」。

「大明慈悲國」的「大明」，疑

仿中國明代而來，有自詡為平民皇帝

朱元璋的意味存在（另有一說為「明

教」之意）；「慈悲」二字，屬於佛

教用語。簡短的「大明慈悲」四字，

傳達了余清芳對這次起事的想法――要建

立新政權，取代氣數將盡的日本統治，並

以宗教信仰為方法，號召民眾。這樣的想

法反映了中國歷來「改朝換代」概念，也

融合了臺灣底層社會所蘊藏的信仰力量。

余清芳等是如何利用宗教信仰的力量

做為號召呢？根據研究或可以底下幾點加

以敘說：

一、宣稱災異即將降臨：當時傳說，

在農曆 7 月時「天地將被黑暗吞噬，並有

天災」，這種說法的出現，可能是余清芳

等人利用善書《志祖師救現劫真經》勸誘

成員所致。該善書主張奉祀五公菩薩及貼

身攜帶五公符方，可免於末劫年之災。「

末劫」二字是道教用語，是種末世觀的概

念，其書後所附的＜呂先生勸世文＞中，

寫有「但看七八月，黑風吹鬼神。」此一

預言因為受到現實情況的影響，而更加強

宗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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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押物品中的刀劍、鼓、神符、降筆器。註：左圖為起事者使用的刀劍跟鼓。

長劍稱為「天來劍」，拔劍一分便可殺一萬人，拔劍二分便可殺兩萬人。

右圖為神符及降筆器。圖片來源：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1937。

宗教革命

了渲染效果。在 1911 年至 1914 年，臺灣

遭受天然災害侵襲，罕見的風災、病蟲害

等災禍，使得農作物收成不盡理想，大大

影響農民生活，也加深他們對日本殖民統

治的不滿及不安情緒。

二、稱領導人具特異功能：前述天災

即將降臨之說，還必須配上必有救世主現

世拯救蒼生。噍吧哖事件後，在一些被逮

捕者的供詞中，曾描述領導人為「仙人」

，輕揮寶劍便可除去敵人；或是宣傳南部

山區出現具有帝王之相者，且得劉伯溫及

呂洞賓護持，習得隱身術及避彈術。這些

說法將領導者特殊化，強調其具有異於常

人能力，能夠救贖民眾。尤其在前述經歷

數年災害之後，農民們對於救世主的出現

期望增大，使得這些說法的宣傳效果更加

顯著。

三、兜售神符籌資：余清芳等不僅宣

稱領導者有隱身術及避彈術等特異功能，

並且以此作為宣傳，進一步向有意參加起

事的民眾兜售具有避彈功效的神符，一張

要價 1 圓。但此神符並非對所有人都有效

，必須是信仰玉皇大帝、九天玄女、關聖

帝君，或是茹素者配戴才有靈驗。這是余

清芳等人募集資金的手段之一。在他們與

日軍交戰時，面對日軍擁有的新式武器，

自己卻只有少量槍枝及鋤頭、鐮刀、宋江

陣用的傳統武器，這種明顯處於劣勢的情

況下，或許也只能寄望於神符的功效了。

四、參加者向神明立誓：中國古代有

歃血為盟、以血立誓的習慣。在西來庵事

件中，參加者必須向玄天上帝、九天玄女

等神明發毒誓，不得背叛，並以紅色液體

「丹水」來代替血（因為神符只對茹素者

有用，因此不能飲血）。

五、扶乩請示神明：據言，余清芳跟

同志們每隔三四天便會舉行扶乩儀式，也

會透過此儀式向神明請示作戰方向和結果

。余清芳曾參與西來庵的鸞務，擔任鸞生

，1915 年 8 月 22 日被逮捕時，身上也帶

著「降筆器」（乩筆）。

六、舉行祭旗儀式：祭旗是指在出戰

前祭拜該團體所擁有的旗幟，向旗幟的守

護神及其他武神祈求出戰順利的儀式。儀

式中，通常會供奉牛、馬、羊、豬、雞等

牲畜，甚至也有殺人祭神的行為。在噍吧

哖事件中，余清芳等人曾舉行過幾次以牲

祭旗及殺人祭旗儀式。這種儀式，不僅賦

予舉行者某種程度的合法性，同時也是一

種審判法與私刑。

透過上述這些行

為，起事者成為接受

神的旨意之人，並且

受到庇佑，成為「天

兵」。有學者仔細研

究噍吧哖事件中發生

武裝衝突的十五個主

要村庄，其信仰內容

為何。這十五個村庄

分別位於前行政區劃

的臺南縣、高雄縣境

內，包括轄屬於臺南縣玉井鄉的沙仔田庄

、芒仔芒庄、竹圍庄、三埔庄；轄屬於臺

南縣左鎮鄉的崗仔林庄、內庄仔庄、左鎮

庄；轄屬於臺南縣南化鄉的菁埔寮庄、中

坑庄、南庄、北寮庄、竹頭崎庄；以及轄

屬於高雄縣甲仙鄉的阿里關庄、大邱園庄

、茄苳湖庄。

這十五個村庄最盛行的信仰為土地公

、玄天上帝及觀世音菩薩。臺南縣玉井鄉

（噍吧哖）有供奉玄天上帝的地方公廟「

北極殿」；左鎮鄉的主要地方公廟主祭三

官大帝；南化鄉有以觀世音菩薩為主神的

「厚德紫竹寺」，高雄縣甲仙鄉則有供奉

玄天上帝的「震威宮」。這樣的信仰分布

也反映在噍吧哖事件中。在成員的加入儀

式上，經常祭祀玄天上帝及觀世音菩薩兩

尊神明。

位於今臺南市的「西來庵」，為白龍

庵的分廟。其主祀神為「五帝」，或稱「

五福大帝」，是為張元伯、劉元達、鍾士

秀、趙公明、史文葉等五位瘟神，屬於王

爺信仰的一種。西來庵每年農曆 6 月會舉

行驅瘟出海、迎神遶境活動，平日廟裡則

有「開堂」儀式，模仿衙署受理狀紙，請

神明做出判決。另外，其鸞堂也頗具規模

，事件中的余清芳、蘇有志、鄭利記等人

既是西來庵的信徒董事，也協

助廟裡舉行扶乩儀式，擔任被

神明附身的鸞生。

事件落幕之後，被認為是

余清芳等人聚會地點的西來庵

，於 1915 年 8 月遭到政府拆除

。原有建材及供桌、燭臺等廟

方財產被轉送至臺南其他廟宇

，而廟中的神像部分被送至警

察官司獄官練習所加以收藏，

部分予以燒燬。至於西來庵原址，曾一度

計畫建成警察派出所，最後則是作為公家

教育之用。

當時有一句諺語：「余清芳害死王爺

公，王爺公無保庇，害死蘇阿志（蘇有志

），蘇阿志無仁義，害死鄭阿利（鄭利記

）。」這句諺語，便是在描述西來庵因余

清芳的起事，齋堂、祀神與信徒連帶遭到

處置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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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中神明降駕儀式。（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

館）
▲據稱具有神奇功效的神符圖片來源：《臺灣匪亂小史》，1920。


